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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讀經及其他應用經文: 約翰福音 20:24-29 
 

1.約翰福音 20:24-29  v24那十二個門徒中,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;耶穌來的時候,他沒有和他們同在.v25

那些門徒就對他說:我們已經看見主了.多馬卻說: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,用指頭
探入那釘痕,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,我總不信.v26過了八日,門徒又在屋裡,多馬也
和他們同在,門都關了.耶穌來,站在當中說:願你們平安!v27就對多馬說:伸過你的
指頭來,摸我的手;伸出你的手來,探入我的肋旁.不要疑惑,總要信.v28多馬說:我的
主!我的神! v29耶穌對他說:你因看見了我才信;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.哥林多前書 15:14-19  v14若基督沒有復活,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,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;v15-19並且明
顯我們是為 神妄作見證的,因我們見證 神是叫基督復活了.若死人真不復活,

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.因為死人若不復活,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.基督若沒
有復活,你們的信便是徒然,你們仍在罪裡.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.我
們若靠基督,只在今生有指望,就算比眾人更可憐. 

 

3.馬太福音 11:4-5耶穌回答說:「你們去,把所聽見、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,就是:瞎子看見,瘸子行走,長大
痲瘋的潔淨,聾子聽見,死人復活,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. 

 

4.約翰福音 11:11-16耶穌說了這話,隨後對他們說: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,我去叫醒他.門徒說:主阿,他若
睡了,就必好了.耶穌這話是指著他死說的,他們卻以為是說照常睡了.耶穌就明明的
告訴他們說:拉撒路死了.我沒有在那裡就歡喜,這是為你們的緣故,好叫你們相信。
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裡去罷.多馬,又稱為低土馬,就對那同作門徒的說:我們也去和
他同死罷.  

 

5.約翰福音 14:1-5你們心裡不要憂愁;你們信 神,也當信我.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;若是沒有,我就早
已告訴你們了.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.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,就必再來接你
們到我那裡去,我在那裡,叫你們也在那裡.我往那裡去,你們知道;那條路,你們也知道.

多馬對他說:主阿,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去,怎麼知道那條路呢? 
 

6.馬太福音 28:1-10 安息日將盡,七日的頭一日,天快亮的時候,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那個馬利亞來看墳墓.

忽然,地大震動;因為有主的使者從天上下來,把石頭滾開,坐在上面.他的像貌如同閃
電,衣服潔白如雪.看守的人就因他嚇得渾身亂戰,甚至和死人一樣.天使對婦女說:不
要害怕!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.他不在這裡,照他所說的,已經復活了.

你們來看安放主的地方.快去告訴他的門徒,說他從死裡復活了,並且在你們以先往加
利利去,在那裡你們要見他.看哪,我已經告訴你們了.婦女們就急忙離開墳墓,又害怕,

又大大的歡喜,跑去要報給他的門徒.忽然,耶穌遇見他們,說:願你們平安!他們就上前
抱住他的腳拜他.耶穌對他們說:不要害怕!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,叫他們往加利利去,

在那裡必見我. 

28:11-15  v11他們去的時候,看守的兵有幾個進城去,將所經歷的事都報給祭司長.v12祭司長
和長老聚集商議,就拿許多銀錢給兵丁,說:v13你們要這樣說:夜間我們睡覺的時候,

他的門徒來,把他偷去了.vv.14-15倘若這話被巡撫聽見,有我們勸他,保你們無事.

兵丁受了銀錢,就照所囑咐他們的去行.這話就傳說在猶太人中間,直到今日. 
 

7.哥林多前書 15:3-7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:第一,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,為我們的罪死了,而且埋葬
了;又照聖經所說,第三天復活了,並且顯給磯法看,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;後來一時顯
給五百多弟兄看,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,卻也有已經睡了的.以後顯給雅各看,再顯
給眾使徒看, 

 

8.使徒行傳 1:3他受害之後,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,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,講說 神國
的事. 

 

9.使徒行傳 22:19-20我就說:主阿,他們知道我從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監裡,又在各會堂裡鞭打他們.並且你
的見證人司提反被害流血的時候,我也站在旁邊歡喜;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. 

 

10.使徒行傳 10:40-43第三日,神叫他復活,顯現出來;不是顯現給眾人看,乃是顯現給 神預先所揀選為他
作見證的人看,就是我們這些在他從死裡復活以後和他同吃同喝的人.他吩咐我們
傳道給眾人,證明他是 神所立定的,要作審判活人、死人的主.眾先知也為他作見證



說: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. 
 

11.路加福音 22:54-62他們拿住耶穌,把他帶到大祭司的宅裡.彼得遠遠地跟著.他們在院子裡生了火,一同
坐著,彼得也坐在他們中間.有一個使女看見彼得坐在火光裡,就定睛看他,說:「這
個人素來也是同那人一夥的.」彼得卻不承認,說:「女子,我不認得他.」過了不多
的時候,又有一個人看見他,說:「你也是他們一黨的.」彼得說:「你這個人!我不是.」 
約過了一小時,又有一個人極力地說:「他實在是同那人一夥的,因為他也是加利利
人.」彼得說:「你這個人!我不曉得你說的是什麼!」正說話之間,雞就叫了.主轉過
身來看彼得,彼得便想起主對他所說的話:「今日雞叫以先,你要三次不認我.」他就
出去痛哭. 

 

12.希伯來書 2:14-15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,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,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,就
是魔鬼,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. 

 

13.羅馬書 10:9-10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,心裡信 神叫他從死裡復活,就必得救.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
義,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. 

 

14.約翰福音 11:25-26 耶穌對她說:「復活在我,生命也在我.信我的人,雖然死了,也必復活;凡活著信我的
人必永遠不死.你信這話嗎?」 

 

15.羅馬書 4:25耶穌被交給人,是為我們的過犯;復活,是為叫我們稱義. 
 

16.希伯來書 10:10-14我們憑這旨意,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,就得以成聖.凡祭司天天站著侍奉
神,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,這祭物永不能除罪.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,就在
神的右邊坐下了,從此等候他仇敵成了他的腳凳.因為他一次獻祭,便叫那得以成聖
的人永遠完全. 

 

17.羅馬書 14:7-9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,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.我們若活著,是為主而活;若死了,是
為主而死.所以,我們或活或死,總是主的人.因此基督死了,又活了,為要做死人並活人的
主. 

 

18.使徒行傳 17:30-31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,神並不監察,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.因為他已經定了
日子,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,並且叫他從死裡復活,給萬人做可的憑
據. 

 

講道題目: 我信耶穌復活 

講道牧師: 鄭忠禎牧師 
 

前言: 
 

1930年,英國有一位著名的律師Frank Morison莫理遜,他是一個狂妄自大的無神論者,一心想用他的專業
知識否定基督教的信仰是無知錯誤的.他嘗試用他法律專業的訓練與知識,要證實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,

根本不是歷史的事實,而純粹只是一場宗教的鬧劇.所以,他認真地花了五年的時間,找遍可以找到的資料,

來研究耶穌復活的真偽與虛實.但五年研究的結果下來,出乎莫理遜預料之外,與他最初研究的用意正好
相反!換句話說,就是他研究發現耶穌基督的確是從死裡復活了!面對這個客觀的研究事實與結果,他發現
自己的無知與狂妄,不得不謙卑自己,而向 神認罪悔改,決心接受相信耶穌為他的救主.同時莫理遜並為
過去五年的研究心得寫了一本書《Who Moved the Stone?歷史性的大審判》,藉此書來證明過去他的看法
是無知、有偏見、不正確的,而耶穌的復活卻是真實可信的歷史的事實! 
 

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復活節,也是我們慶祝主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的日子.耶穌的復活是我們整個基督信

仰的根基,也是我們基督徒得救的確據.哥林多前書 15:14(經文二).親愛的弟兄姐妹:你有確切的把握與證

據,相信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三天以後,真的從死裡復活了嗎?  
 

約翰福音 20:24-29(經文一),主耶穌復活的當天晚上,門徒聚集在一處.在他們的心中驚魂未定、充滿著疑

惑、愁煩、和恐懼、擔心不可預知的禍患隨時會臨頭的時候,復活的主耶穌就在他們當中顯現,向他們問

安.那一夜,耶穌的門徒多馬正好不在聚會的現場.所以,當其他門徒告訴多馬:主耶穌已照過去祂所預言

從死裡復活並且向他們顯現,與他們同在.帶給他們喜樂平安,是親眼看見祂的.但是多馬卻不相信.約翰

福音 20:24-25(經文一).一個曾經跟隨在主耶穌身邊有三年多之久時間的門徒,曾經親眼見過主叫生來瞎

眼的可以看見;瘸腿的得痊癒;甚至死亡的可以復活得生,馬太福音 11:4-5(經文三).與主耶穌有這麼近距

離的接觸與認識的多馬,竟然無法相信有權能可以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的主耶穌,可以不受死亡的權勢



從死裡復活.多馬十分堅持一定要看到主耶穌釘痕的手,還要用手探入祂的肋旁,他才願意相信主耶穌是

真正的從死裡復活.我相信當時的多馬心情應該是非常矛盾複雜又沉重痛苦的.在情感上,他是何等盼望

主耶穌真的從死裡復活;但在理智上,他沒有看見、沒有清楚明確的證據,證實門徒們所說的是真實的. 
 

在四福音書耶穌的十二個門徒中,多馬出現的頻率不是很高.有關他的事蹟和記載,都在《約翰福音》,並

且集中在三個事件上.第一個事件是約翰福音 11:11-16(經文四),多馬是一個很有感情、很貼心、跟主耶

穌的關係很親近的一個門徒.第二次是出現在約翰福音 14:1-5(經文五),多馬是一個非常真誠、不虛假、

實事求是的人.他知道就說知道,不知道就說不知道.第三次出現,就是今天我們所讀的這段經文,約翰福

音 20: 26-29(經文一),多馬在耶穌的門徒當中,是一個相當理智、有主見、不隨便趨言附勢、任意受他人

影響與擺佈的人. 
 

弟兄姊妹:耶穌復活這個事件,連跟隨過主耶穌的門徒多馬都存疑,抱持不信的態度,更何況是離這個歷史

事件相當久遠的我們呢?我們又如何判斷耶穌復活是發生在人類歷史的一個真實事件呢?在北美的華人,

特別過去沒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人,不少人的性格很像多馬:理性、有主見、實事求是、不輕言相信,除

非有足夠可信的證據證明事件的真實與可靠,否則我們都是帶著存疑的態度,你同意嗎?從過去耶穌那個

時代一直到今天,很多不信的人認為,門徒們當時所看見的耶穌,可能只是一種幻覺,是在過度憂傷,或思

念戀慕耶穌的情況下,所產生群體的幻影;也有人認為可能是門徒趁著看守墳墓的士兵偷睡的時候,偷去

耶穌的屍體,馬太福音 28:12-13(經文六),然後再去向人說,耶穌按所預言從死裡復活,他們的門徒是故意

把耶穌神格化;更有人認為耶穌其實並沒有真正死去,祂只是因為身體受到鞭打,大量失血而昏迷,好像死

了.後來在冰冷的墳墓中,祂漸漸甦醒過來,然後推開墳墓的大石,向門徒顯現並自己聲稱從死裡復活. 
 

以上這些說法你同意嗎?如果不同意,請問有什麼可靠的證據來證明耶穌基督真的從死裡後活,以致我們

相信主耶穌的確是我們生命的救贖主呢? 
 

我過去在宣道會當牧師時,教區裡有一個在當牧師之前是一名律師的人.他曾經跟我分享,他信主得救的
見證.他說在讀大學之前,他是不信主的.他科學至上、相信理性、講求證據,對聖經許多有關耶穌所行的
神蹟奇事,都抱持懷疑不信的態度.可是 神很奇妙,知道他內心的看法,藉著他進到法學院讀書的機會.讓
他認識了主耶穌,並且相信接受祂.他說讀法律的人,畢業之後不是當法官就是當律師,他們的法律判斷與
訓練和將來從事法律訴訟的工作,全都是講求科學方法與證據的.充足具體的證據與重要的證人是法庭
證明事實真相的重要根據與必要條件.他說法官在法庭審理案件,除了根據發現的證物之外,若再加上現
場兩三個可靠的證人,如果他們證詞都一致,基本上所審理的案件應該就是可信無誤、真實可靠的.這位
牧師說,如果法官判案是如此,那麼哥林多前書 15:3-7(經文七),使徒保羅說到耶穌復活,當時有五百多人
看見,並且他們都一致為祂做見證,甚至最後更願意為耶穌復活這件事情辯護和捨命.如此看來,耶穌復活
這事件絕對是真實可靠的.神就透過就這樣簡單的方法,改變了他的生命,讓他從原本不信、對信仰否定
存疑的人,變成是承認相信耶穌是救主的基督徒,更讓他後來願意成為一個傳揚主耶穌復活的福音使者.  
 

使徒行傳 1:3(經文八),作者路加是位醫生也是一個外邦人.他告訴我們:主耶穌復活之後的這四十天,多次

向人顯現,根據《聖經》學者的查證,共有十七次之多.單單在《約翰福音》第 20章和第 21章就記載了

四次: 

a.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(約翰福音 20:1-18). 

 b.向十個門徒顯現(約翰福音 20:19-23). 

 c.向十一個門徒顯現(約翰福音 20:26-29,經文一). 

 d.加利利海邊向七個門徒顯現(約翰福音 21:1-23). 
 

可能你會問:《聖經》那些見證耶穌復活的人都是耶穌的門徒,或是祂的跟隨者,他們的見解與論述,基本

上是比較主觀的,裡面有個人的偏見因素在其中.雖然表面上看似如此,但使徒保羅在過去尚信主之前,是

法利賽人、是逼迫基督、殺害基督徒的.使徒行傳 22:19-20(經文九),保羅在耶路撒冷被猶太人控訴:在他

們面前為信仰辯護的時候,保羅說在未信主前,他是一個把信主的人收在監裡,又在各會堂裡鞭打他們的

人.並且司提反被害流血的時候,他也站在旁邊歡喜,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.但是,後來復活的主特別

在大馬色的路上向保羅顯現,改變他的生命,將他從一個熱心猶太教、又逼迫基督的人,變成耶穌基督的

僕人,甚至成為一個願意為祂拋頭顱灑熱血的人.如果耶穌基督沒有真正從死裡復活,使徒保羅一個非常

理性、又飽讀經書、信奉猶太教的狂熱分子,相信他的生命絕不會有這麼強烈的改變! 
 

你可能還是有一個問題:耶穌復活之後,有四十天的時間在人間然後才升天,為什麼祂只向門徒和跟隨祂

的人顯現,而不向那些曾經逼迫祂,甚至置祂於死地,那些反對祂的人,像祭司長、法利賽人、或是文士顯

現呢?如果主耶穌真的是向他們顯現,一來可以向他們誇勝,證明祂是救世主,讓他們覺得羞愧悔改;二來

可以更有公信力,證明耶穌真的從死裡復活.好像這樣的看法和見解,還蠻有道理的.但其實並不盡然是如



此.馬太福音 28:1-15(經文六),這些看守墳墓的羅馬兵丁把當時他們所見,發生在墓園的經過,一五一十的

告訴祭司長的時候,祭司長並沒有感到羞愧悔改,反而是惱羞成怒,更加剛硬.用銀錢去賄絡兵丁,要他們

去遮蓋耶穌復活的事實.甚至,反過來用更惡毒的方法散撥謠言,汙衊耶穌的門徒,說是他們偷走耶穌的屍

體,馬太福音 28:12-13(經文六). 
 

使徒行傳 10:40-43(經文十),使徒彼得告訴我們為什麼主耶穌復活只顯給那些愛祂、信靠祂、跟隨祂的

人看的原因.因為當他們看見主耶穌從死裡復活,他們知道主耶穌過去所說的是真實的、是完全可信的.

祂是 神的兒子、人類的救主,更願意用全部的生命去見證榮耀祂.所以,在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後,門徒生命

完全被改變.耶穌被抓的時候,彼得害怕地三次不認主,路加福音 22:54-62(經文十一);門徒四散怕被牽連

迫害.他們像過街的老鼠,躲躲藏藏.但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後,他們反而不再懼怕,到處勇敢為主做見證,最

後甚至被殺犧牲生命為主殉道.從前面所論及這些在第一世紀,那麼多看見並經歷耶穌復活的見證人,就

好像法庭的法官,在審理案件事實真相、判決是非對錯非常重要的證人,他們一致的證詞與見證,讓人不

得不相信《聖經》所言,耶穌是基督、是 神的兒子、是掌管我們生命的救贖主. 
 

親愛的弟兄姊妹們:聖經很清楚告訴我們,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: 

1.替我們擊敗死亡的權勢(希伯來書 2:14-15,經文十二). 

2.叫我們因著相信 神的奇妙作為,而蒙恩得救(羅馬書 10:9-10,經文十三). 

3.使我們得着復活的生命(約翰福音 11:25-26,經文十四). 

4.使我們確信,我們罪得赦免,已被 神稱義(羅馬書 4:25,經文十五). 

5.為我們完成永遠救贖的工作,讓我們將來承受永恆榮耀的基業(希伯來書 10:10-14,經文十六). 

6.叫 神的兒女可以在世有信心,為 神永遠的國度而活(羅馬書 14:7-9,經文十七). 
 

使徒行傳 17:30-31(經文十八),主耶穌復活這件歷史的事實,是基督徒得救、被 神稱義、成為 神的兒女、

將來享受永遠生命蒙福的憑據;同時也是將來主再來審判那些不信的人被定罪最大的罪證!因為沒有比

復活更大的證據來證明耶穌救恩的奇妙與真實.如果連耶穌基督死後三天從死裡復活,加上 40 天向人顯

現,都不能使人相信祂是 神的兒子、世人的救主,那麼 神也沒有比這更大的證據可以來叫人相信了.如

果今天我們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蹟都不信,那麼我們就注定要面對 神將來嚴厲的審判!今天我們的信

仰是建基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:那就是救主基督由死裡復活,因著復活的大能,顯明祂是永生 神的兒

子、是世人的救主、萬有的主宰、而且是尊貴榮耀的君王. 
 

如果我們所信的耶穌今天沒有從死裡復活,那麼祂只是當代一個擾亂社會、妖言惑眾的大騙子;或者就是

胡言亂語、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可憐的瘋子;祂的話語與應許根本不值得任何人傳頌、信靠、和跟從.

哥林多前書 15:14-19(經文二),有一首詩歌這樣說: 

因祂活著,我們有活潑的盼望,能面對明天.因祂活著,生命不再懼怕,將來要像祂,勝過死亡,在永恆榮耀裏,

我深知道,祂至今仍然活著,掌管明天,我的生命充滿了希望. 
 

弟兄姊妹:我相信耶穌復活,你呢? 


